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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106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正 

地點：宜蘭縣蘇澳鎮新城一路 120 號 

出席：全體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計持有有表決權股份總計 12,453,037 股(含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股數 1,268,807 股)，佔本公司有表決權已發行股份總數 20,755,659 股

之 59.99％ 

出席董事：陳正德、蘇立群、周彧民 

出席獨立董事：黃仲康 

列席：鍾詩敏律師、黃柏淑會計師 

主席：陳正德                                      紀錄：曾淑萍 

宣佈開會：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20,755,659 股，出席股份已逾法定數，宣佈開會。 

行禮如儀。 

主席致開會詞：（略） 

一、報告事項 

(一) 105 年度營業報告 (請參閱附錄一)。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 105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錄二)。 

(三) 民國 105 年度董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依 106 年 3 月 16 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105 年度分 派員工

酬勞 5%計新台幣 7,112,912 元及董監事酬勞 1.25%計新台幣 1,778,228

元，並全數以現金發放。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經本公司 106 年 3

月 16 日第七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出具查

核報告書，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黃柏淑、關春修兩位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 

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三。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1,009,534 權 

(含電子投票 1,267,483 權) 
88.40% 

反對權數：7 權 

(含電子投票 7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43,496 權 

(含電子投票 1,317 權) 
11.59%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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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一)105 年度稅後盈餘新台幣 109,832,420 元，扣除依法提撥 10%法定盈餘公積

新台幣 10,983,242 元，減綜合損益新台幣(210,412)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

餘新台幣 42,344,969 元，可供分配盈餘金額為新台幣 140,983,735 元，擬依

章程規定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3 元；股票股利，每股 1 元，計新台幣

83,022,637 元，分配後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7,961,098 元。 

(二)本案經股東會承認後，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息)基準日配發之。 

(三)105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錄四。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922,534 權 

(含電子投票 1,261,483 權) 
87.70% 

反對權數：7 權 

(含電子投票 7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530,496 權 

(含電子投票 7,317 權) 
12.29%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   公決。  

說  明：(一)本公司為加強資本結構，擬由105年度盈餘中提撥股票股利新台幣20,755,660

元整，發行記名式普通股 2,075,566 股，每股面額 10 元，按除權基準日股

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 

(二)本次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股份相同，俟本年度股東常會通過

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基準日。 

(三)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配發不足 1 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除權基準日

五日內至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逾期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 1 股之

累積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值認購。 

(四)上述盈餘轉增資案相關事宜，如因應客觀環境之營運需要，須予變更時，由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917,514 權 

(含電子投票 1,256,463 權) 
87.66% 

反對權數：11,027 權 

(含電子投票 11,027 權)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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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524,496 權 

(含電子投票 1,317 權) 
12.24%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謹提請   公決。 

說  明：「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決  議：本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928,534 權 

(含電子投票 1,267,483 權) 
87.75% 

反對權數：7 權 

(含電子投票 7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524,496 權 

(含電子投票 1,317 權) 
12.24% 

本案依表決結果照案承認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時間：上午 9 時 29 分 ） 

 

主席：陳正德 

 

紀錄：曾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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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105105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前言 

2016 年，在全球產業的深度合作下，5G 標準提速，應用場景日趨明確，產業聯盟也

加速成立。2017 年將是 5G 開啟商用的關鍵年，2017 年光通訊業將有比 2016 年更強勁的

增長態勢。 

2016 年，Data Center 的部署，已提升到 100G bps，並進入量產階段。2017 年之始，

光通訊市場更將有爆發性需求，並逐漸過度到 400Gbps。LANWDM 濾光片的供應可預期的將

發生嚴重供不應求的現象。 

(二)營業損益 

本公司 105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 341,274 仟元，較前一年度上升 34.62%，營收上升主

因 Data Center 相關產品佔比持續提高。 

營業毛利率 57.80%，較前一年度 37.02%上升，毛利率上升主因為產品良率提升及高

毛利產品比率持續提高。 

稅前淨利 133,367 仟元，較前一年度上升 51.24%；每股稅後盈餘為 5.41 元。 

(三)展望 

面對 Data Center 爆發性成長需求，本公司已積極進行產能的擴充，並在良率的提升

獲得顯著的成效，今年度營收及獲利勢將比 2016 年更上一層樓。 

最後，謹向各位股東、董事以及全體員工深深致謝，並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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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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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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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105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期初期初期初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    42,344,96942,344,96942,344,96942,344,969    

減：本期其他綜合損益(退休金精算損益) (210,412) 

調整後調整後調整後調整後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未分配盈餘 42,134,55742,134,55742,134,55742,134,557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按稅後 10%) 

109,832,420 

(10,983,242) 

可供分可供分可供分可供分配配配配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140,983,735140,983,735140,983,735140,983,735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擬配發 3 元) 

─股票(每股擬配發 1 元) 

62,266,977 

20,755,660 

期末未分配盈餘期末未分配盈餘期末未分配盈餘期末未分配盈餘    57,961,09857,961,09857,961,09857,961,098    

說明： 

1. 上述配息率係以 106 年 4 月 24 日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本次盈餘分派案所訂各項條件，如因執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換發新股或其他因素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使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按除息基準日流通在外股數，調整分配比率。 

2. 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其畸零股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 股票股利配發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比例計算。配股不足 1 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除權基準

日起 5 日內至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併湊，逾期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 1股之累積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

特定人按面值認購。 

4. 本公司盈餘分派原則，係先分派當年度可分派盈餘，若有不足部分，依盈餘產生之年序，採後進先出之順序

分派以前年度所累積之可分派盈餘。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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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東典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106年 06月 28日修訂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評估程序 

(以上相同，略)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關交易、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外，交易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以下相同，略) 

三、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亦應事先收集相

關價格資訊，並經審

慎評估相關法令及

合約內容，以決定交

易價格。取得或處分

無形資產交易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關交易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易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見，會計師並應

評估程序 

(以上相同，略)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構交易、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外，交易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以下相同，略) 

三、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亦應事先收集相

關價格資訊，並經審

慎評估相關法令及

合約內容，以決定交

易價格。取得或處分

無形資產交易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政府機構交易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易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見，會計師並應

配合法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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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以下相同，略)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以下相同，略) 

第 六 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易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易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同，略)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易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易契約及支付款項： 

 

 

(以下同，略) 

配合法令修訂。 

第十一條 內部控制制度 

一、風險管理措施 

(一)~(三)同，略。  

(四)法律上的風險：任

何和銀行簽署的

文件必須經過財

務單位及管理處

的檢視後才能正

式簽署，必要時得

經律師諮詢以避

免法律上的風險。 

(五)~(六)同，略。  

二、內部控制 

同，略。 

三、定期評估 

(一)董事會除指派管

內部控制制度 

一、風險管理措施 

(一)~(三)同，略。  

(四)法律上的風險：任

何和銀行簽署的

文件必須經過財

務單位及管理部

的檢視後才能正

式簽署，必要時得

經律師諮詢以避

免法律上的風險。 

(五)~(六)同，略。  

二、內部控制 

同，略。 

三、定期評估 

(一)董事會除指派管

配合組織圖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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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理處主管負責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

易風險之監督與

控制之外，並應定

期評估交易之績

效是否符合既定

之經營策略、及所

承擔之風險是否

在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                                    

(二)因交易所持有之

部位應依市價評

估為原則。 

(三)因業務需要所辦

理之避險性交易

財務單位每月應

評估兩次，並呈報

管理處主管。 

(四)管理處主管於市

價評估報告有異

常情形(如持有部

份已逾損失上限)

時，應即向總經

理、董事長或董事

會報告，並採取必

要之因應措施。 

理部主管負責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

易風險之監督與

控制之外，並應定

期評估交易之績

效是否符合既定

之經營策略、及所

承擔之風險是否

在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                                    

(二)因交易所持有之

部位應依市價評

估為原則。 

(三)因業務需要所辦

理之避險性交易

財務單位每月應

評估兩次，並呈報

管理部主管。 

(四)管理部主管於市

價評估報告有異

常情形(如持有部

份已逾損失上限)

時，應即向總經

理、董事長或董事

會報告，並採取必

要之因應措施。 

第十三條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

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

依照法定程序執行

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時宜委請律師、會計

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

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

依照法定程序執行

之。並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就換股比例、收購

配合法令修訂。 

 



21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見，提報董

事會討論通過。 

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或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間之合併，

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見。 

(以下同，略) 

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

性表示意見，提報董

事會討論通過。 

(新增) 

 

 

 

 

 

 

 

 

(以下同，略) 

第十五條 公告與申報標準 

一、當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將資料送回母

公司，由該公司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依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申報；若本公司

於公開發行後取得或

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外

公告與申報標準 

一、當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將資料送回母

公司，由該公司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依相關規定辦理

公告申報；若本公司

於公開發行後取得或

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

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外

配合法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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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幣市場基金，

不在此限。 

(二)~(三)同，略。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

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金

額並達下列規定

之一： 

1.本公司若實收

資本額未達新

臺 幣 一 百 億

元，公告申報標

準為交易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2.本公司若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以

上，公告申報標

準為交易金額

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 

(五)以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合建分

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不在此限。 

 

 

(二)~(三)同，略。 

(四)將原第四款第 3

目移列第四款。 

 

 

 

 

 

(新增)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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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屋、合建分成、

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易

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

資產交易、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易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

金。 

3.移列第四款。 

 

 

 

 

 

 

 

4.移列第五款。 

 

 

 

 

 

 

(將原第四款第四目

移列第五款)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

資產交易、金融

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易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

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 

 

 

3.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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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五同，略。 

六、本公司應於每月

三日前將資料送

回母公司，由該

公司於每月十日

前將本公司截至

上月底止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

易之情形，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當本公司公開發

行後，每月十日

前應將本公司及

其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

司，截至上月底

止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易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輸

入主管機關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

站，且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

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七、同，略。 

象 非 為 關 係

人，交易金額

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公司預

計投入之交易

金額未達新臺

幣 五 億 元 以

上。 

二~五同，略。 

六、本公司應於每月

三日前將資料送

回母公司，由該

公司於每月十日

前將本公司截至

上月底止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

易之情形，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當本公司公開發

行後，每月十日

前應將本公司及

其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

司，截至上月底

止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易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輸

入主管機關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

站，且如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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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

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七、同，略。 

    


